
海南弘毅扶贫慈善基金会 

项目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项目管理理念与目标 

第一条 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聚焦设计、实施项目，通

过开展社会倡导、政策推动、整合更多社会资源等方式，最终

达到缓解或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  

第二条 坚信管理的逻辑。重视项目管理的制度建设，强调

项目实施与管理的科学、理性、程序化和标准化  

第三条 精细管理项目。通过制定详细的项目管理办法/项

目操作手册，使每个项目执行人在项目操作中有章可循。  

第四条 不做违背或削弱基金会公益使命的事；不做超出机

构能力的事；不寻求与机构目标相悖的合作；不发布有损利益

相关者的信息；不以非正当手段谋取机构及个人利益。    

 

第二章 项目立项与实施 

第一节 项目立项的管理流程 

第五条 项目立项通常须经过以下管理流程：项目立项动议

——项目立项预审批——项目立项调研——项目设计——项目

立项评估——批准项目立项。  

第六条 项目立项动议机构在提出立项动议时，必须编制规

范的项目建议书。  



第七条 经过项目立项调研、设计环节，最终形成《项目实

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1.项目区、项目受益人和项目资助方式及标准；  

2.项目实施目标、筹资和项目传播方案；  

3.项目操作机构的组建、项目实施和管理流程。  

第八条 项目立项评估由秘书处组织，由秘书处成员、相关

项目部门与职能部门对《项目可行性调研报告》和《项目实施

方案》进行论证，并形成正式的评估意见。对于重大项目，应

组织专家或委托外部评估机构进行立项评估，并提出明确的评

估意见或形成《项目立项评估报告》。  

第九条 基金会批准项目立项的权限在秘书处。秘书处认为

必要时，可上报理事会议批准。  

第十条 基金会核心项目原则上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立项程序

进行管理。非核心项目可实行简化立项程序，即由项目部提出

《项目建议书》、《项目实施方案》等立项文件，报秘书处审

批。  

第二节 项目实施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项目合约管理制度。在项目实施中凡涉

及项目参与各方的责任、权利、利益关系的事务，均须签订合

约，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并保障基金会和项目合作者、参与

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实行严格的制度化管理。所有项目须有全面、细

致的管理制度，作为项目管理、操作标准和规范的唯一依据。  



第十三条 项目部门在项目实施前及实施过程中，须对项目

管理人员、项目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或相关人员、合作机构

工作人员，以及项目受援对象等进行以《项目管理办法》等为

主要内容的培训，以提高项目实施区单位、部门和群众对目的

关注程度和参与项目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  

第十四条 项目部门须做好项目的年度总结。    

 

第三章 项目风险管控 

第一节 项目检查 

第十五条 本条例所指项目检查是项目部门自行对项目的实

施过程进行控制和纠偏，保证项目实施进度和质量的重要常规

监控手段，项目部门必须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检查。  

第十六条 项目检查的依据：  

1.根据《项目管理办法》等管理文件，检查项目实施是否

严格执行文件规定的项目操作标准。  

2.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检查项目实施是否按计划达到

规定的进度、质量要求。  

3.根据管理部门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项目部门要针对项目特点制订项目检查指标体系。 

第二节 项目监测 

第十八条 原则上项目实施部门承担项目监测职责，基金会

重大项目需聘请外部监测团队对项目进行监测评估。财务部门 



承担项目的财务监测职责。    

 

第四章 核心项目评估、调整和中止 

第十九条 对于执行期的核心项目，应在项目实施的第五年

进行中期评估，旨在总结前一阶段项目执行的运行状况，并对

下一阶段项目的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项目的中期调整提供

依据。  

第十九条 一般情况下，中期评估由项目部门负责组织执

行。重大项目可聘请有关专家或委托外部咨询机构。  

第二十条 项目中期调整是在总结项目前半程实施情况的基

础上，结合中期评估的意见和建议，对项目后半程的项目执行

和管理方面进行的重大调整。  

第二十一条 中期调整方案一般由项目部门提出，经分管部

门领导同意后报秘书长审批。  

第二十二条 因国家政策、捐赠市场和项目受益人需求变化

等原因，造成无法继续推进项目时，须及时中止该核心项目。  

第二十三条 项目终期评估是项目结束时对项目的设计、实

施和管理等进行全过程的回顾与总结，旨在全面评价项目的执

行情况和实施效果。核心项目结束时，必须对项目进行终期评

估并形成《项目终期评估报告》。  

第二十四条 核心项目终期评估由项目部门牵头，可与财务

等部门组成评估小组，也可委托外部评估机构或专家。  

 



第六章 项目档案管理与信息披露 

第二十五条 项目档案由项目实施部门负责管理、保存。 

第二十六条 财务部门负责对项目财务档案管理。  

第二十七条 项目管理的重要资讯须按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相

关规定向公众披露。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的最终解释权归基金会办公室。  

 


